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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就是谁的报价最低就由谁中标的方法。当然，对投

标单位资格审查，对报价的单价分析与商务标的综合分析、

施工方案的评审等都是必须的。这种方法的优点非常明显，

谁的报价低，谁就中标。投标人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综

合体现在技术标、商务标的上报上，最大限度地营造的公平

、公正、公开的环境，避免了人为因素。事实上，这种方法

是发达国家早已通行的招标投标法则，甚至被已认为具有促

进投资效益最大化、简化评标、抑制腐败、促进承包商提高

管理水平和效率的制度。但该方法在我国某些地区的试行与

推广中却产生了不少问题。由此不少业内人士，尤其是一些

资深专家和大企业负责人，在各种场合已经对现阶段中国是

否应全面推行“最低价中标”表达出了各自不同的态度。总

的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现阶段应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国

内建筑市场环境以适应“最低价中标”的全面推广，而非是

否应推行“最低价中标”。 一、建筑市场宏观体制 众所周知

，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影响太大（

各专业协会的地位有待加强）、未形成完全的市场主体，这

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我国目前进行“最低价中标”条件不够

成熟。建筑市场环境与其他市场环境一样，其完善程度取决

于制度的完善。市场环境的不完善，造成了当前建筑工程招

投标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1、 放任的低价竞争会给工程质量

蒙上诸多阴影。如偷工减料、拖欠款的进步恶化等。 2、 无



序的低价竞争不利于建筑业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建筑市场

的健康发展。低价中标的结果常常促使施工单位为获利想方

设法促使设计变更，以造成结算远远超出中标价，使“最低

价中标”失去公平、公正的意义。 3、 对“最低价”的审定

，即评标方法的人为主观因素太大，时有损害各方利益的事

件出现等等。 诸如以上问题从表面看来，都是由于采用了“

最低价中标”而引起的，但事实上我们要认识到，产生这些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目前的建筑市场环境的不完善和企业改

革步伐过于缓慢未形成完成市场主体，当然也有政府监管措

施不到位的问题，而非“最低价中标”本身。虽然“最低价

中标”对建筑市场环境有较高的要求，但我们也不能消极等

待市场条件的成熟，而应积极在创造良好市场条件的基础上

推动这项制度的真正实施，如下： 1、 应进一步建立和健全

建筑行业的信誉制度，加强行业协会的地位，培育权威的行

业组织，充分利用行业的专业化优势来配合政府对建筑领域

的监管。 2、 目前各省市地区最低价的判定或限制的规定不

少，但总的来说，其专家的主观因素太大，客观性有待提高

，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不够，同类型工程甚至是同一工程，

各专家的评审结果可能截然不同。因此，依托专业化的行业

组织，对评标办法给出一定指导性原则、方法和程序是解决

这一问题的关键。 3、 市场完善的步伐应进一步加大，充分

利用行业组织的专业化技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建筑行业市

场的准入制度和清除机制，以确保规范公平、公正、有序的

建筑市场环境。 4、 为保证“最低价中标”的实施，相应制

度的建立和健全也应加快。如：保证担保制度，目前除了要

求承包商对业主提供履约保证外，还应建立和健全业主对承



包商的按约支付工程款的担保制度，以确保承包商能按合同

在按时履约后能顺利取得相应报酬。 二、建筑市场主体 建筑

市场与其他市场一样，活跃于市场中的是各类市场主体，政

府应认识到，要加快市场体制的完善，就需要有合格的市场

主体。 “最低价中标”的参与者也即为建筑市场的各类建筑

市场主体，“最低价中标”的直接受益人也即为市场主体。

故就我国建筑市场来说，整治和规范建筑市场主体的行为也

应是推行“最低价中标”的重点。 1、业主 业主是建筑业发

展的主动力。我国工程建设项目业主的整体素质不高（不论

是政府工程业主还是私人工程业主），缺乏市场意识，业主

管理的专业化程度不高，这是当前建筑市场诸多弊病的重要

原因之一。尤其在试行“最低价中标”中，由于自身专业化

的限制，业主常常伴随有不理性的行为，一味不计后果的追

求成本的最低，而忽视自身长期的利益，间接加强了造成下

游承包商行为的不规范。 为维护业主利益，鄙人认为应建立

建筑业业主联合会，为业主（尤其是一次性和非经常性业主

）提供技术和咨询服务，以推动业主素质的提高和维护业主

的利益；还应加强业主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与考核，尤其考

虑到小型业主和非经常性业主的要求，加强业主在风险管理

、合同关系管理、合作能力和全局全过程管理方面的培训；

还应让业主认识到委托管理是业主项目管理能力的延伸，不

是削弱业主权力，即培训工程咨询服务力量，辅助业主的项

目管理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政府和建筑业的大力支持和引导

。 2、 承包商 承包商在建筑市场的地位是其他主体无法比拟

的，是建筑市场中最活跃的角色。它的行为是否规范对建筑

市场环境起着主导作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的根本目



的。为获得利润，承包商难免会有一些擦边的行为，甚至是

违规的行为。施工企业的改制滞后于市场的发展，习惯以计

划经济的思维来对付市场经济，高估冒算、甚至于偷工减料

，缺乏市场经济中应有的诚信。而“最低价中标”的执行，

一条基本的基础就是诚信。建立完备的企业诚信档案，将诚

信档案纳入施工企业的投标和资格预审中，逐步使施工企业

完全放弃投标时不计风险和成本的报价，中标后再动脑子弥

补损失的不健康心态，让施工单位理解到提高竞争力是靠的

技术、管理、服务及诚信。 3、勘察设计单位 关于工程造价

的控制，在实际进行中，国内常常忽视前期，尤其是设计阶

段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常将重点放在招投标及施工阶段。对

设计阶段的不重视造成了我国目前常常决算大大超过中标价

格，给人感觉“最低价中标”的实施毫无意义。也常给工程

造价的实际控制进行带来诸多漏洞，使“最低价中标”蒙受

不白之冤。当然，这也是由于我国目前基本建设投资增幅很

快，设计单位任务饱和，造成设计质量与深度常常达不到国

家要求有关。在这点上，政府应建立和健全设计行业协会，

利用行业奖惩来让行业协会协助政府加强对设计单位的监管

。以促使“最低价中标”实施具有真正的意义。 4、 咨询、

监理单位 近年来，监理、咨询机构以中介机构的方式作为建

筑市场主体的一方，其重要性已越来越被大家所认为。但由

于近年来工程业务量递增，人员急剧膨胀，又因其工作开展

时间不长，客观上造成了其人员素质与管理水平难以同步跟

进，一些人员将责任当成权力使用，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规范和合同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推行“最低价中标”后，

对中介机构，尤其是造价咨询及招投标代理机构的素质、管



理和责任心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关的工程师必须具有强烈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但政府对其监管常常落不到实处，行业协

会由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其的管理也基本缺乏实质性的作用

。故仍旧应健全相应的行业协会，使之能完全协助政府担负

起对监理、咨询机构的管理。让监管落到实际。只有这样，

良好的质量与权责意识才会在主体各方中逐步形成。 三、结

束语 从以上分析，目前我国实施“最低价中标”还存在许多

问题，问题的解决还得依靠政府与建筑业的通力合作（尤其

是加强各行业协会的作用）。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最低价

中标”法本身的先进性是不应被抹杀的。从市场发展的角度

看，它应成为我国建设工程交易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目标

之一。虽然目前，我国全面推行“最低价中标”的条件还不

够完善，但各试点地区整体看来是优大于弊，且“最低价中

标”的试点推行也在过来促使我们对自身市场制度、市场主

体的完善与健全做进一步的努力。随着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最低价中标”的全面推广也是必然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